
 一 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、 勞 工 保 險 局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內 政 部 未 能 明 確 要 求 相 關 機 關 提 供 已 領 一 次 退 休 金 之 人 員 資 料 ， 致 敬 老 福

利 生 活 津 貼 資 料 庫 之 建 置 產 生 重 大 疏 漏 ， 復 勞 保 局 發 現 無 法 確 實 掌 握 各 機

關 提 供 前 揭 資 料 情 形 時 ， 竟 遲 未 積 極 處 理 解 決 ， 放 任 其 擴 大 ， 造 成 三 千 餘

不 符 資 格 人 員 領 取 該 津 貼 ， 溢 領 金 額 高 達 一 億 餘 元 ， 不 僅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嚴

重 錯 置 ， 且 衍 生 後 續 追 繳 爭 議 ， 有 損 政 府 威 信 ； 嗣 內 政 部 為 避 免 前 揭 類 似

情 事 再 次 發 生 ， 雖 再 次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提 資 料 ， 惟 該 部 及 勞 保 局 並 未 建 立

相 關 稽 核 機 制 ， 致 該 局 迄 今 仍 無 法 充 分 掌 握 各 機 關 是 否 全 數 提 供 完 整 及 正

確 之 資 料 ， 難 以 遏 止 溢 領 情 事 之 繼 續 發 生 ； 又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未

能 於 年 度 始 月 前 提 供 已 領 各 類 津 貼 者 資 料 ， 已 造 成 每 年 度 開 始 均 有 溢 領 情

事 之 發 生 ， 惟 內 政 部 做 為 本 項 業 務 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， 迄 未 能 提 出 有 效 解 決

方 案 ，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按 政 府 在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尚 未 實 施 前 ， 為 保 障 弱 勢 老 人 之 經 濟 生 活 ， 考 量 財 政 負 擔 能

力 及 社 會 公 平 等 原 則 ， 爰 制 定 敬 老 福 利 生 活 津 貼 暫 行 條 例 ， 作 為 發 放 敬 老 福 利 生 活 津 貼

之 依 據 ， 惟 該 津 貼 開 辦 已 兩 年 多 ， 近 來 始 發 現 有 三 千 餘 人 已 不 符 請 領 該 津 貼 資 格 卻 領 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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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津 貼 ， 溢 領 金 額 高 達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一 億 餘 元 ， 經 核 內 政 部 及 勞 工 保 險 局 （ 以 下 簡 稱

勞 保 局 ） 均 有 違 失 ， 茲 將 糾 正 事 實 與 理 由 臚 陳 於 后 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於 歷 次 研 商 會 議 紀 錄 中 ， 未 能 明 確 要 求 相 關 機 關 確 實 提 供 已 領 一 次 退 休 金 之 人

員 資 料 ， 致 敬 老 福 利 生 活 津 貼 資 料 庫 之 建 置 產 生 重 大 疏 漏 ； 復 勞 保 局 發 現 無 法 確 實 掌

握 各 機 關 提 供 資 料 情 形 時 ， 竟 遲 未 積 極 處 理 解 決 ， 放 任 其 擴 大 ， 造 成 三 千 餘 人 已 不 符

請 領 資 格 卻 領 取 該 津 貼 ， 溢 領 金 額 高 達 一 億 餘 元 ， 不 僅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嚴 重 錯 置 ， 且 衍

生 後 續 追 繳 爭 議 ， 有 損 政 府 威 信 ， 實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按 敬 老 福 利 生 活 津 貼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至 第 四 條 及 第 七 條 分 別 規 定 ： 「 本 條 例 所 稱 主

管 機 關 ： 在 中 央 為 內 政 部 ； 在 直 轄 市 為 直 轄 市 政 府 ； 在 縣  ( 市 ) 為 縣  ( 市 ) 政 府 。 」

「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， … … ， 未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事 者 ， 得 請 領 敬 老 福 利 生 活 津 貼 ， 每 月 三

千 元 ： 一 、 經 政 府 補 助 收 容 安 置 。 二 、 領 取 軍 人 退 休 俸 （ 終 身 生 活 補 助 費 ） 、 政 務

人 員 、 公 教 人 員 、 公 營 事 業 人 員 月 退 休 （ 職 ） 金 或 一 次 退 休 金 。 三 、 已 領 取 中 低 收

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、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費 、 老 年 農 民 福 利 津 貼 或 榮 民 就 養 給 與

者 。 … … 。 」 「 本 津 貼 之 核 發 及 溢 領 催 繳 作 業 ，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委 託 勞 保 局 辦 理 。 」

「 … …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應 按 月 將 接 受 政 府 補 助 收 容 安 置 、 領 取 中 低 收 入

老 人 生 活 津 貼 、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費 名 冊 及 其 他 相 關 媒 體 異 動 資 料 ， 於 次 月 三 日

以 前 送 勞 保 局 。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會 同 勞 保 局 洽 商 銓 敘 部 、 國 防 部 、 財 政 部 、 教 育 部 、

法 務 部 、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、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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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及 公 營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等 ， 提 供 申 請 人 資 料 及 相 關 協 助 事 宜 。 」  

( 二 ) 查 內 政 部 於 開 辦 該 津 貼 前 ， 曾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、 三 月 二 十 七 日

及 四 月 十 八 日 邀 集 各 相 關 機 關 研 商 該 津 貼 資 料 之 提 供 與 資 料 庫 建 置 事 宜 ， 並 決 議 各

機 關 應 提 供 資 料 之 內 容 ， 以 及 須 自 行 查 證 與 確 認 資 料 之 正 確 性 ， 上 開 決 議 事 項 復 經

該 部 函 送 各 相 關 機 關 確 實 辦 理 在 案 ， 惟 查 前 揭 決 議 內 容 均 無 明 確 要 求 各 相 關 機 關 應

提 供 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之 人 員 資 料 。 依 據 勞 保 局 及 內 政 部 函 復 本 院 稱 ： 七 十 五 年 以 前 ，

政 府 機 關 多 無 電 子 檔 案 ， 而 該 津 貼 開 辦 在 即 ， 多 數 單 位 表 示 無 法 及 時 提 供 領 取 一 次

退 休 金 之 人 員 資 料 ， 故 先 由 中 央 信 託 局 公 保 處 及 勞 保 局 提 供 政 府 機 關 、 國 營 事 業 單

位 已 領 公 保 、 勞 保 老 年 給 付 者 之 資 料 ， 作 為 勞 保 局 審 核 之 依 據 ， 惟 開 辦 後 發 覺 七 十

四 年 以 前 老 年 給 付 資 料 並 未 建 檔 ， 且 有 部 分 符 合 國 營 事 業 退 休 規 定 卻 不 符 合 領 取 老

年 給 付 規 定 之 退 休 人 員 亦 無 從 比 對 。 然 勞 保 局 認 內 政 部 前 已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商 資 料

提 供 事 宜 ， 並 將 歷 次 會 議 紀 錄 函 送 各 相 關 機 關 辦 理 在 案 ， 故 該 局 即 以 各 機 關 每 月 所

送 資 料 作 為 核 發 之 依 據 ， 並 未 再 發 函 提 醒 相 關 機 關 應 提 供 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之 資 料 。 

( 三 ) 復 查 勞 保 局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函 請 各 縣 市 政 府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時 ， 內 政 部 特 別

電 話 指 示 該 局 應 再 函 提 醒 各 主 管 機 關 確 實 提 供 資 料 ， 該 局 乃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函

請 相 關 機 關 將 領 取 月 退 休 （ 職 ） 金 及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之 資 料 建 檔 後 寄 送 該 局 ， 上 開 事

實 經 本 院 詢 問 時 ， 勞 保 局 亦 坦 承 係 首 次 函 請 各 相 關 機 關 提 供 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資

料 。 嗣 部 分 機 關 於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提 供 前 揭 資 料 後 ， 經 該 局 於 當 月 對 已 領 該 津 貼 者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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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新 比 對 發 現 有 一 、 ○ 九 七 人 業 已 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， 溢 領 金 額 為 六 千 三 百 三 十 六 萬

六 千 元 ， 且 據 該 局 統 計 自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至 五 月 止 ， 該 類 溢 領 人 數 共 計 三 、 一 一 八 人 ，

溢 領 金 額 高 達 一 億 七 千 零 五 十 一 萬 七 千 元 。 依 據 勞 保 局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本 案 發

生 之 原 因 主 要 為 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資 料 ， 係 先 以 公 保 與 勞 保 資 料 作 為 比 對 依 據 ， 惟

七 十 四 年 以 前 老 年 給 付 資 料 並 未 建 檔 ， 且 有 部 分 符 合 事 業 人 員 退 休 規 定 卻 不 符 領 取

勞 保 給 付 規 定 之 退 休 人 員 ， 而 部 分 機 關 並 未 彙 整 所 屬 機 構 資 料 後 再 送 該 局 ， 致 該 局

無 法 掌 握 完 整 資 料 ，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資 料 近 來 已 陸 續 補 送 ， 溢 領 情 形 將 減 少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內 政 部 雖 於 該 津 貼 開 辦 前 多 次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商 相 關 資 料 提 供 事 宜 ， 並 將 會

議 紀 錄 函 送 各 機 關 確 實 辦 理 在 案 ， 惟 歷 次 會 議 紀 錄 內 卻 未 明 確 要 求 應 提 供 已 領 一 次

退 休 金 者 之 資 料 ， 且 會 後 亦 未 再 函 促 確 實 提 供 是 類 資 料 ， 其 事 前 規 劃 作 業 顯 有 草 率

及 未 盡 周 延 ， 致 該 津 貼 資 料 庫 之 建 置 產 生 重 大 疏 漏 。 又 該 津 貼 於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開 辦

後 ， 勞 保 局 發 現 公 勞 保 資 料 無 法 作 為 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之 完 整 審 核 依 據 ， 以 及 部 分

機 關 未 依 會 議 決 議 先 行 彙 整 所 屬 機 關 資 料 而 致 無 法 確 認 其 資 料 完 整 性 等 問 題 ， 已 影

響 該 津 貼 核 發 之 正 確 性 ， 竟 遲 未 積 極 處 理 解 決 ， 放 任 其 擴 大 ， 迨 內 政 部 電 話 指 示 ，

始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六 日 函 請 相 關 機 關 提 供 領 取 一 次 退 休 金 者 之 資 料 ， 導 致 部 分 機 關

遲 至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後 方 陸 續 提 供 前 揭 資 料 ， 造 成 三 千 餘 人 已 不 符 請 領 資 格 卻 領 取 該

津 貼 ， 溢 領 金 額 高 達 一 億 餘 元 ， 顯 見 勞 保 局 因 循 怠 忽 之 行 事 態 度 ， 不 僅 使 社 會 福 利

資 源 嚴 重 錯 置 ， 且 造 成 政 府 與 領 受 人 間 之 爭 執 ， 有 損 政 府 威 信 ， 實 有 違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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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內 政 部 為 避 免 前 揭 類 似 情 事 再 次 發 生 ， 雖 再 次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提 資 料 ， 惟 該 部 及 勞 保

局 並 未 建 立 相 關 稽 核 機 制 ， 致 該 局 迄 今 仍 無 法 充 分 掌 握 各 機 關 是 否 全 數 提 供 完 整 及 正

確 之 資 料 ， 難 以 遏 止 溢 領 情 事 之 繼 續 發 生 ， 顯 有 怠 失 ：  
查 勞 保 局 為 避 免 前 揭 溢 領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， 於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函 請 內 政 部 督

促 各 縣 市 政 府 及 各 部 會 務 必 彙 整 所 屬 單 位 資 料 後 傳 送 該 局 ， 內 政 部 爰 於 同 年 四 月 二 日

再 次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商 資 料 提 供 事 宜 ， 經 決 議 資 料 提 供 之 範 圍 應 包 含 領 取 軍 公 教 、 公

營 事 業 單 位 一 次 退 休 （ 職 、 伍 ） 金 或 月 退 休 （ 職 ） 金 （ 俸 ） 等 ， 且 所 有 單 位 不 論 有 無

異 動 資 料 ， 需 每 月 三 日 前 提 供 勞 保 局 ， 該 局 如 發 現 未 回 復 單 位 ， 則 逕 請 該 單 位 於 每 月

十 日 前 補 足 資 料 ， 並 同 時 通 知 其 主 管 機 關 督 促 ， 如 因 未 提 供 資 料 致 誤 發 津 貼 ， 需 由 該

單 位 負 全 責 。 惟 各 相 關 機 關 會 後 實 際 提 供 資 料 情 形 ， 詢 據 勞 保 局 稱 ： 「 收 到 六 三 八 個

單 位 ， 惟 經 濟 部 及 交 通 部 所 屬 機 關 仍 自 行 提 供 ， 並 未 彙 整 後 送 本 局 。 」 「 因 為 目 前 相

關 機 關 有 無 彙 整 所 屬 機 關 ， 以 及 各 單 位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何 等 ， 均 尚 難 掌 握 與 釐 清 ， 還 須

內 政 部 協 助 處 理 。 」 顯 見 內 政 部 雖 再 次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提 資 料 ， 惟 該 部 及 勞 保 局 並 未

建 立 相 關 稽 核 機 制 ， 且 會 後 部 分 機 關 仍 未 彙 整 所 屬 機 關 （ 構 ） 資 料 ， 逕 由 其 自 行 提 送

勞 保 局 ， 致 該 局 迄 仍 無 法 充 分 掌 握 各 機 關 是 否 全 數 提 供 完 整 資 料 ， 亦 無 法 確 認 資 料 之

正 確 性 ， 凸 顯 目 前 該 津 貼 比 對 資 料 庫 之 建 置 尚 欠 完 整 ， 難 以 遏 止 溢 領 情 事 之 繼 續 發 生 ，

實 有 違 悖 該 津 貼 係 為 照 顧 弱 勢 老 人 經 濟 安 全 之 立 法 目 的 ， 內 政 部 應 即 會 同 勞 保 局 協 調

有 關 機 關 確 實 檢 討 改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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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未 能 於 年 度 始 月 前 提 供 已 領 各 類 津 貼 者 之 資 料 ， 造 成 每 年 度

開 始 均 有 溢 領 該 津 貼 情 事 之 發 生 ， 衍 生 後 續 追 繳 之 爭 議 ， 影 響 政 府 公 信 力 ， 內 政 部 做

為 本 項 業 務 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， 迄 未 提 出 有 效 解 決 方 案 ， 難 卸 疏 失 之 咎 ：  
按 敬 老 福 利 生 活 津 貼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及 第 七 條 已 明 文 規 定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， 以 及 各

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所 應 提 供 之 資 料 內 容 。 查 勞 保 局 為 辦 理 該 津 貼 核 發 事 宜 ， 於 每

年 度 將 結 束 前 均 函 請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儘 速 將 新 年 度 領 取 各 類 津 貼 者 資 料 建 檔

送 該 局 在 案 。 惟 詢 據 該 局 表 示 ， 各 縣 市 政 府 審 查 建 檔 時 間 及 速 度 不 一 ， 致 每 年 度 所 報

送 各 類 津 貼 之 媒 體 資 料 均 無 法 於 年 度 始 月 完 成 提 供 ， 該 局 僅 能 依 前 一 年 度 最 後 一 個 月

之 發 放 資 料 ， 先 行 核 發 該 津 貼 ， 故 年 度 開 始 均 發 生 溢 領 該 津 貼 之 情 事 ， 該 局 須 逐 一 追

繳 溢 領 津 貼 ； 又 各 縣 市 政 府 傳 送 資 料 迭 有 遲 延 或 傳 送 錯 誤 之 情 事 ， 亦 常 導 致 溢 領 情 事

之 發 生 。 查 勞 保 局 提 供 之 「 九 十 三 年 度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媒 體 資 料 處 理 情 形 表 」 ，

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完 成 資 料 時 間 確 實 均 在 二 與 三 月 間 。 顯 見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

政 府 未 能 於 年 度 始 月 底 前 提 供 已 領 各 類 津 貼 者 之 資 料 ， 除 造 成 每 年 度 開 始 均 有 溢 領 該

津 貼 情 事 之 發 生 ， 衍 生 後 續 追 繳 爭 議 ， 影 響 政 府 公 信 力 外 ， 勞 保 局 亦 須 花 費 更 多 人 力

成 本 辦 理 溢 領 催 繳 業 務 ， 內 政 部 為 本 項 業 務 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， 迄 未 研 擬 有 效 解 決 方 案 ，

並 督 促 各 地 方 政 府 儘 速 確 實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， 實 有 怠 失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內 政 部 未 能 明 確 要 求 相 關 機 關 提 供 已 領 一 次 退 休 金 之 人 員 資 料 ， 致 敬 老

福 利 生 活 津 貼 資 料 庫 之 建 置 產 生 重 大 疏 漏 ， 復 勞 保 局 發 現 無 法 確 實 掌 握 各 機 關 提 供 前 揭



 七  

資 料 情 形 時 ， 竟 遲 未 積 極 處 理 解 決 ， 放 任 其 擴 大 ， 造 成 三 千 餘 不 符 資 格 人 員 領 取 該 津 貼

， 溢 領 金 額 高 達 一 億 餘 元 ， 不 僅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嚴 重 錯 置 ， 且 衍 生 後 續 追 繳 爭 議 ， 有 損 政

府 威 信 ； 嗣 內 政 部 為 避 免 前 揭 類 似 情 事 再 次 發 生 ， 雖 再 次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提 資 料 ， 惟 該

部 及 勞 保 局 並 未 建 立 相 關 稽 核 機 制 ， 致 該 局 迄 今 仍 無 法 充 分 掌 握 各 機 關 是 否 全 數 提 供 完

整 及 正 確 之 資 料 ， 難 以 遏 止 溢 領 情 事 之 繼 續 發 生 ； 又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未 能 於 年

度 始 月 前 提 供 已 領 各 類 津 貼 者 資 料 ， 已 造 成 每 年 度 開 始 均 有 溢 領 情 事 之 發 生 ， 惟 內 政 部

做 為 本 項 業 務 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， 迄 未 能 提 出 有 效 解 決 方 案 ，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

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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